
111 年教育部與世界百大合作設置獎學金甄選 

重要事項日程表 

 

時程 要項 
簡章 

點次 

依次頁一覽表所載各校開

放 111 年博士班入學申請

時程而定 

向合作學校申請 111 年博士班入學 

(申請洛桑聯邦理工學院者，需於 111 年 1 月 19 日獲教

育部受理報名後，始得於同年 2月 14 日前向校方提出入

學申請) 

第 6點

第 3款

110 年 11 月 22 日(一)上

午 8:30 至 110 年 12 月

16 日(四)中午 12:00 止 

於教育部報名系統線上報名、完成繳費

(https://www.scholarship.moe.gov.tw/top100) 

第 7 點

第 1款

經本部通知須補件者，須

於 111 年 1 月 5日(星期

三)下午 3:00 以前完成 

此為截止時限，逾時不予受理。 

第 7點

第 2款

第 2目

111 年 1 月 19 日(三) 

教育部報名系統公告是否受理報名，應合作學校要求，

受理報名者電郵教育部駐外機構提供： 

1. 英文全名  2.出生年月日  3.申請入學編號 

主旨：[報名流水號]臺灣 OO 大學獎學金申請人資料提供

第 7點

第 4款

111 年 1 月 19 日(三) 

應洛桑聯邦理工學院要求，受理報名者電郵提供： 
「系所要求繳交文件資料全份 PDF 檔」至駐德國代表處
教育組 germany@mail.moe.gov.tw；並依簡章規定，於

111 年 2 月 14 日前向該校申請入學。 

第 8點

第 2款

第 1目

111 年 2 月至 5月 合作學校審查 第 9點

111 年 3 月至 6月 公告錄取 一覽表

公告錄取 10 日內 
錄取者至教育部報名系統回復是否受獎， 

放棄受獎者另須回傳棄權聲明書。 

第 11 點

第 1款

遞補通知發出 10 日內 
備取生至教育部報名系統回復是否受獎， 

放棄受獎者另須回傳棄權聲明書。 

第 11 點

第 1款

依次頁一覽表各校註冊期

限入學 

受獎者抵達國外於註冊後 1個月內，向教育部駐外機構

辦理報到手續。 

第 11 點

第 4款



序號 獎學金名稱 獎助額度 獎助期限 得申請領域 補件期限 註冊入學期限

1 5 是

2 5 是 合作學校

3 5 是 合作學校 無

4 5 是

111年教育部與世界百大合作設置獎學金一覽表

獎
學
金
名
額

是否開放
申請者同
時報名教
育部與世
界百大合
作設置獎
學金其他

學校

學校提供111年博
士班申請期限參

考

開放網路報
名時間

公告受理報
名日期

公告錄取
日期

合作學
校是否
評分&推
薦名單
報部日

期

依序遞補期
間

本部駐外
機構及電

郵

本部分攤生
活費核發單

位

其他注意事
項

臺灣劍橋大學
獎學金

Taiwan Cambridge 
University 

Scholarship

1.學費，按校方 
  所訂外籍生
  標準。
2.生活費，額度
  不低於校方  
  所訂外籍生標
  準。
3.健康稅。

  

一般為3
年，毋須
繳付學費
之撰寫論
文期間，
得向校方
申請至長1
年之生活
費補助。

 任何Ph.D.學
位學程領域均
可申請，但不
含臨床醫學與
涉及臨床費用
的相關課程及
特殊之專業訓
練博士班。

 視申請系所不
同，截止期限分
別為110年12月2
日或111年1月6

日。

110年11月22
日(星期一)上
午8:30至110
年12月16日

(星期四)中午
12:00止

經本部通知
須補件者，
須於111年1
月5日(星期
三)下午3:00
以前完成，
逾時不予受

理。 

111年
1月

19日
(星期三)

 111年4月
底前

是

111
年
3
月
底
前

公告錄取日
起至111年9
月30日

原則於111年10
月秋季班入學，
倘獲校方同意，
可於112年1月或
4月入學，最遲
不得逾112年4

月。

駐英國代
表處教育

組
(london@
mail.moe.g

ov.tw)

 劍橋
基金會

Cambridge 
Trust

劍橋大學
111學年度
博士班網路
申請作業自
110年9月初
開放，凡有
獎學金需求
者均須於左
列期限內完
成申請入學

程序。

 臺灣牛津大學
獎學金

Taiwan-Oxford 
Graduate 

Scholarships

1.課程費
  (Course Fee)。
2.生活費，額度
  相當於英國
  各研究委員
  會所訂提供
  全國博士生
  最低生活津
  貼補助。

原則為3
年，至長4
年（超過3
年後之獎
助額度及
期間須經
校方及本
部共同審
核後決
定）。

任何Ph.D.學位
學程領域均可

申請。

視申請系所不
同，截止期限分
別為110年12月或
111年1月，詳請
參考該校網頁：

https://
www.ox.ac.uk/
admissions/
graduate/
courses/

Courses-a-z-
listing

 111年6月
14日前

否

111
年
5
月
底
前

公告錄取日
起至111年9
月30日

原則於111年10
月秋季班入學，
倘獲校方及本部
共同同意，可於
112年1月或4月
入學，最遲不得
逾112年4月。

駐英國代
表處教育

組
(london@
mail.moe.g

ov.tw)

受獎者須配
合學校，聲
明其目前無
意圖於完成
修業後於英
國從事其因
本獎學金所
獲取技能。

然此聲
明不限制受
獎生畢業後
之選擇。

臺灣聖路易市
華盛頓大學

獎學金
Taiwan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Scholarship

1.學費，按校方
  所訂外籍生
  標準。
2.生活費，額度
  不低於校方
  所訂外籍生標
  準。

原則為3
年，至長4

年。

任何Ph.D.學位
學程領域均可

申請。

依各系所申請期
限辦理，請參閱

https://
wustl.edu/
academics/
graduate-

professional-
advanced-
learning/

 111年4月
底前

是

111
年
3
月
11
日
前

公告錄取日
起至111年9
月15日

111年秋季班
(111年8月)

駐休士頓
辦事處教
育組

(houston@
mail.moe.g

ov.tw)

臺灣南加州大學
獎學金

Taiwan USC 
Scholarship

1.學費，每年最
  高24學分。
2.校方健康保
  險、牙醫保
  險及應繳交
  之必要費
  用。
3.生活費，額度
  不低於校方
  所訂研究生
  最低標準。

原則為3
年，至長4

年。

任何Ph.D.學位
學程領域均可

申請。
110年12月1日前

111年5月
底前

否

111
年
4
月
16
日
前

公告錄取日
起至111年8
月15日

111年秋季班
(111年8月15日
至同年8月19日)

駐洛杉磯
辦事處教
育組

(losangeles
@mail.moe

.gov.tw)

駐洛杉磯辦
事處教育組
或合作學校

合作學校分
攤獎學金含
學費及綜合
部分研究獎
助、教學助
理（TA）或
研究助理
（RA）獎
助，受獎生
依規定承擔

義務。



序號 獎學金名稱 獎助額度 獎助期限 得申請領域 補件期限 註冊入學期限

111年教育部與世界百大合作設置獎學金一覽表

獎
學
金
名
額

是否開放
申請者同
時報名教
育部與世
界百大合
作設置獎
學金其他

學校

學校提供111年博
士班申請期限參

考

開放網路報
名時間

公告受理報
名日期

公告錄取
日期

合作學
校是否
評分&推
薦名單
報部日

期

依序遞補期
間

本部駐外
機構及電

郵

本部分攤生
活費核發單

位

其他注意事
項

5 3 是 合作學校

6 5 是 合作學校 無

7 5 是

8 5 是 合作學校 無

臺灣加州理工學院
獎學金

Taiwan Caltech 
Scholarships

1.學費及應繳交
  之必要費
  用。
2.生活費，額度
  不低於校方
  所訂研究生標
  準。

原則為3
年，至長4

年。

任何Ph.D.學位
學程領域均可

申請。

依各系所申請
期限辦理(截止日
期介於110年12月
1日至111年1月1

日之間)

110年11月22
日(星期一)上
午8:30至110
年12月16日

(星期四)中午
12:00止

經本部通知
須補件者，
須於111年1
月5日(星期
三)下午3:00
以前完成，
逾時不予受

理。

111年
1月

19日
(星期三)

 111年4月
底前

否

111
年
3
月
11
日
前

公告錄取日
起至111年8

月1日

111年秋季班
(111年9月27日

開課)

駐洛杉磯
辦事處教
育組

(losangeles
@mail.moe

.gov.tw)

合作學校分
攤獎學金含
學費及綜合
部分研究獎
助、教學助
理（TA）或
研究助理
（RA）獎
助，受獎生
依規定承擔
義務。 

臺灣哥倫比亞大學 
Arts and Sciences 
及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s 

學院獎學金
Taiwan Columbia 

Scholarship 

1.學費及校方核
  定獎助之雜
  費。
2.生活費，額度
  不低於學院
  所訂外籍生
  基本標準。

原則為3
年，至長4

年。

1.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  
2.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s
 
以上2學院所
開設任何Ph.D.
及 D.M.A.學位
學程領域均可
申請。

依各系所申請
期限辦理

 111年5月
底前

否

111
年
4
月
16
日
前

公告錄取日
起至111年
秋季班開課

前

111年秋季班

駐紐約辦
事處教育

組
(newyork@
edutwny.or

g)

臺灣伊利諾大學
香檳分校
獎學金

 Taiwan UIUC 
Scholarship

1.學費及校方核
  定獎助之雜費， 
  按校方所訂
  外籍生標準。
2.每年生活費2萬 
    5,000美元。

4年
任何Ph.D.學位
學程領域均可

申請。

約於110年12月上
旬截止收件，請
依各系所規定
期限辦理。

 111年4月
底前

否

111
年
3
月
14
日
前

公告錄取日
起至111年9
月15日(原
則為秋季班
開課前)

至遲應於開課10
日前辦理111年
秋季班入學註冊

駐芝加哥
辦事處教
育組

(info@edut
w.org ; 

chicago@
mail.moe.g

ov.tw )

駐芝加哥辦
事處教育組

1.生活費按
  學期撥
  付。
2.本獎學金
  原則包含
  暑期修習
  課程費
  用。
3.未獲校方
  核定獎助
  雜費須由
  受獎生自
  付。

臺灣柏克萊
加州大學
獎學金

Taiwan-UC Berkeley 
Fellowships

1.學費及雜費，
  按校方所訂
  外籍生標
  準。
2.生活費，額度
  比照校方同
  類型之多年
  期獎學金標
  準。

原則為3
年，至長4

年。

任何Ph.D.學位
學程領域均可

申請。

約於110年12月上
旬截止收件，請
依各系所規定

期限辦理，請參
閱https://

grad.berkeley.edu/
admissions/apply/

 111年3月
底前

否

111
年
3
月
7
日
前

公告錄取日
起至111年8
月31日

111年秋季班
(未於規定日期
前完成註冊者需
繳交滯納費用)

駐舊金山
辦事處教
育組

(sanfrancis
co@mail.m
oe.gov.tw)



序號 獎學金名稱 獎助額度 獎助期限 得申請領域 補件期限 註冊入學期限

111年教育部與世界百大合作設置獎學金一覽表

獎
學
金
名
額

是否開放
申請者同
時報名教
育部與世
界百大合
作設置獎
學金其他

學校

學校提供111年博
士班申請期限參

考

開放網路報
名時間

公告受理報
名日期

公告錄取
日期

合作學
校是否
評分&推
薦名單
報部日

期

依序遞補期
間

本部駐外
機構及電

郵

本部分攤生
活費核發單

位

其他注意事
項

9 3 是 合作學校 無

10 3 是 無遞補 合作學校 無

11 5 是 合作學校 無

12 5 是 合作學校 無

臺灣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Whiting工程及護理

學院獎學金
Taiwan – Whiting 

School of 
Engineering & the 

School of 
Nursing,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Fellowships

1.學費及雜費，
  按校方所訂
  外籍生標
  準。
2.生活費，額度
  不低於校方
  所訂外籍生標
  準。

一般為3
年，惟經
受獎生及
其指導教
授要求，
得延長至

4年。

任何Ph.D.學位
學程領域均可

申請。

約於110年9月上
旬至111年1月15
日，請依各系所
規定期限辦理，
請參閱http://
grad.jhu.edu/
academics/
programs/

#1463763226728-
ddfe60c2-01d5

110年11月22
日(星期一)上
午8:30至110
年12月16日

(星期四)中午
12:00止

經本部通知
須補件者，
須於111年1
月5日(星期
三)下午3:00
以前完成，
逾時不予受

理。 

111年
1月

19日
(星期三)

111年5月
底前

否

111
年
4
月
20
日
前

公告錄取日
起至111年7
月15日

111年秋季班
(111年8月20日)

駐美國代
表處教育

組
(usa@mail.
moe.gov.tw

)

臺灣西北大學
獎學金
Taiwa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Scholarship

1.學費，按校方 
  所訂外籍生
  標準。
2.生活費，額度
  不低於校方  
  所訂外籍生標
  準。
3.校方健康保
  險費。

4年
任何Ph.D.學位
學程領域均可

申請。

約於110年12月上
旬截止收件，請
依各系所規定
期限辦理。

 111年5月
底前

否

111
年
4
月
15
日
前

111年秋季學期
開學日為111年9
月20日，入學註
冊期限請詳各該

錄取系所。

駐芝加哥
辦事處教
育組

(info@edut
w.org ; 

chicago@
mail.moe.g

ov.tw )

臺灣澳洲國立大學
獎學金

Taiwan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Scholarships

1.學費，按校方
  所訂外籍生
  標準。
2.生活費，額度
  不低於校方
  之澳洲研究
  訓練計畫所
  訂外籍生
  基本額度，
  請參閱  
https://
www.dese.gov.au/
research-block-
grants/research-
training-
program#toc-rtp-
stipend-rates-

原則為3
年，至長4

年。

任何Ph.D.學位
學程領域均可
申請，但不含

專業博士
(Professional 
doctorates)課

程。

110年11月22日前
 111年4月

底前

是

111
年
3
月
15
日
前

公告錄取日
起至111年9
月15日

111年5月1日至9
月30日；惟申請
人所就讀博士學
程要求晚於9月

30日註冊，經本
部及合作學校同
意者不在此限。

駐澳大利
亞代表處
教育組

(australia@
mail.moe.g

ov.tw)

臺灣雪梨大學
獎學金

Taiwan -  University 
of Sydney Ph.D. 

Scholarships

1. 學費，按校
  方所訂外籍
  生標準。
2. 生活費，額
  度比照校方
  之研究訓練
  計畫所規範
  外籍生標準，
  請參閱
https://
www.sydney.edu.au
/scholarships/e/
Taiwan-university-
of-sydney-
scholarship.html

原則為14
個研究學
期(3年6個
月)，至長
16個研究
學期(4
年)。

任何Ph.D.學位
學程領域均可
申請，但不含

專業博士
(Professional 
doctorates)課

程。

110年11月30日前
 111年4月

底前

是

111
年
3
月
15
日
前

公告錄取日
起至111年6
月15日

第三研究學期
(Research period 

3)
111年7月1日-7
月21日；惟申請
人所就讀博士學
程要求晚於7月

21日註冊，經本
部及合作學校同
意者不在此限。

駐澳大利
亞代表處
教育組

(australia@
mail.moe.g

ov.tw)



序號 獎學金名稱 獎助額度 獎助期限 得申請領域 補件期限 註冊入學期限

111年教育部與世界百大合作設置獎學金一覽表

獎
學
金
名
額

是否開放
申請者同
時報名教
育部與世
界百大合
作設置獎
學金其他

學校

學校提供111年博
士班申請期限參

考

開放網路報
名時間

公告受理報
名日期

公告錄取
日期

合作學
校是否
評分&推
薦名單
報部日

期

依序遞補期
間

本部駐外
機構及電

郵

本部分攤生
活費核發單

位

其他注意事
項

13 5 是 合作學校

14 5 否 合作學校

15 3 是 無遞補 無

16 5 是 無

臺灣
荷語魯汶大學

獎學金
Taiwan KU Leuven 

Scholarship

1.學費，按校方
  所訂外籍生
  標準。
2.生活費，額度
  不低於校方 
  所訂非歐盟
  國家居民
  博士生100%
  生活津貼數
  額；本項獎
  學金免稅，
  惟包含社保
  費。
3.保險費(健康
  保險及第三
  方責任險)。

原則為3
年，至長4

年。

任何Ph.D.學位
學程領域均可

申請。

110 12 6
111 1 14

(https://
www.kuleuven.be/

english/
international/

mobility/taiwan) 

110年11月22
日(星期一)上
午8:30至110
年12月16日

(星期四)中午
12:00止

經本部通知
須補件者，
須於111年1
月5日(星期
三)下午3:00
以前完成，
逾時不予受

理。 

111年
1月

19日
(星期三)

 111年4月
底前

否

111
年
3
月
14
日
前

公告錄取日
起至111年9
月秋季班開

課前

111年秋季班
(111年10月)

駐歐盟兼
駐比利時
代表處教
育組 

(belgium@
mail.moe.g

ov.tw)

生活費按月
撥付。

臺灣
洛桑聯邦理工學院

獎學金
Taiwan EPFL Ph.D. 

Scholarship

校方所訂研究薪資
毛額，含雇主分攤
16%之社會安全保
險費用，每年至多

6萬2,000瑞士法
郎。

4年

任何Ph.D.學位
學程領域均可
申請，但不含
臨床醫學與涉
及臨床費用的
相關課程。

於111年1月19日
獲教育部受理報
名後，始得於同
年2月14日前連結
下列網址提出該

校入學申請
(http://phd.epfl.ch/
cms/site/phd/lang/

en/application)

111年4月
底前

否

111
年
4
月
15
日
前

公告錄取日
起6周內

111年秋季班
(111年9月)

駐德國代
表處教育

組
(germany@
mail.moe.g

ov.tw)

1. 規範智
  慧財產
  權與收
  益分
  配。
2. 規範公
  開發表
  研究成
  果及博
  士論
  文。

臺灣
韓國科學技術院

獎學金
Taiwan –KAIST 

Scholarships

1.學費，按校方
  所訂外籍生
  標準。
2.生活費，額度
  不低於校方
  所訂外籍生
  標準(每月約
    70萬韓圜)

原則為3
年，至長4

年。

任何Ph.D.學位
學程領域均可

申請。

110年12月初至
111年1月初(詳細
日程以下述該校

網站公告為
準)https://

admission.kaist.ac.
kr/intl-graduate/   

https://
apply.kaist.ac.kr/
InterGradApply/
InterGradApply/

Schedule   

 111年4月
底前

否

111
年
3
月
14
日
前

111年秋季班
(111年8月)

駐韓國代
表處教育

組
(korea@ma
il.moe.gov.

tw)

駐韓國代表
處教育組

臺灣
鹿特丹伊拉斯莫斯

大學獎學金
Taiwan EUR 
Scholarship

1.學費/研究費，
  按校方所訂外
  籍生標準。
2.每年生活費2
  萬4,000歐
  元；本項獎
  學金免稅，
  惟包含社保
  費。

4年
任何Ph.D.學位
學程領域均可

申請。

110 10 同
12 16 (https://
www.eur.nl/en/
research/phd-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phd-
scholarships) 

 111年4月
底前

是

111
年
3
月
14
日
前

公告錄取日
起至111年6

月1日

111年秋季班
(111年10月)

駐歐盟兼
駐比利時
代表處教
育組 

(belgium@
mail.moe.g

ov.tw)

駐歐盟兼駐
比利時代表
處教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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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本部通知須補件者，應於 111 年 1 月 5 日(星期三)下午 3:00

前 ， 將 資 料 以 電 子 方 式 傳 送 至 報 名 系 統

(https://www.scholarship.moe.gov.tw/top100)，逾時不予

受理。 

3. 報名表填寫不全，或應繳相關表件經本部通知補件仍不全者，

恕不受理報名，文件亦不退回。 

4. 請至教育部與世界百大合作設置獎學金甄選線上報名資訊網

(https://www.scholarship.moe.gov.tw/top100)進行網路報

名。【網路報名系統操作問題請洽(02) 2920-5589 分機 19，

pa2@jesda.com.tw；其他報名問題，請洽(02) 7736-6710，

viviyang@mail.moe.gov.tw】。 

5. 填寫報名資料前，請先詳細閱讀本簡章相關規定。 

(三) 報名費： 

1. 收費標準：每校新臺幣 1,000 元整。 

2. 報名費優待：申請者持有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開立之低收

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非清寒證明），得免繳報名費；經審查

不符資格者，應於限期內補繳報名費，否則不予受理。 

3. 匯款資訊： 

金融機構代號：7000021 郵政存簿儲金 

帳號：0002201  0008391 





















E - m a i l

S k y p e

/ F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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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年教育部與世界百大合作設置獎學金 

甄選書面審查成績複查申請書暨查復表 

 

附表 2   

 

 

申請人

姓 名 

 

報名流水號  
 

 

複 查 項 目  

原 始 分 數 /

推 薦 與 否

查復結果欄（申請人勿填） 

複查評核 查復結果說明： 

合作學校評分 
 

 

 

本部評分 
  

總分 
 

 

 

申請人簽章：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複查人簽章：          

複查日期：  年  月  日 

 

★注意事項 

一、申請複查成績，應於成績公布之次日起十日內(郵戳為憑)以書面向本部提出申請，逾期不予受理，並以

ㄧ次為限。 

二、申請時須附成績單列印本，否則不予受理。 

三、查復結果欄請申請人勿填，查復結果由本部複查人填寫。 

四、本表正面：姓名、報名流水號、原始分數及申請日期，應逐項填寫清楚並簽章 (雙線欄內請勿填寫)。 

五、本表背面：收件人姓名、住址、郵遞區號，請填寫正確，並貼足回郵郵資。 

六、申請複查成績，不得要求重新評閱、提供參考答案、閱覽或複印甄選相關資料，亦不得要求告知審查委

員之姓名等其他有關甄選資料。 

七、一律以通信方式辦理，函件請寄至指定收件地址，註明「申請教育部與世界百大合作設置獎學金成績複查」。 

本頁請與次頁回郵信封面雙面列印 














